
济宁社会救助的标准、群体均扩容

““支支出出型型””特特困困家家庭庭纳纳入入低低保保

今年，济宁市提高了医疗救
助资金县级筹集标准，县级预算
由城乡人口每人每年1 . 5—3元
的标准提高到2 . 5—5元，以后随
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县级医
疗救助封顶线提高至10000元，
有条件的县(市、区)在此基础上
适当提高；救助对象政策规定范
围内自负住院费用救助比例提
高至不低于55%，每年筹集的医
疗救助资金总额支出率达到90%
以上。临时救助金一次性发放标

准提高至不低于500元，最高救
助标准提高至5000元，有条件的
县(市、区)可在此基础上适当提
高最高标准。

对重病、重残以及老、幼、
病、残相结合的低保家庭中的
病、残、老、幼人员，分类施保标
准由每人每月20元提高到每人
每月30元。

在我省，济宁市首次把白血
病等“支出型”特困家庭纳入低保
范围。根据规定，将因患白血病、尿

毒症等需要长期治疗的重大疾病
的，或其他原因导致生活必要支
出大于收入、实际生活水平低于
低保标准的“支出型”特困家庭纳
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补助标准
按照不低于当地城乡低保人均补
助水平进行确定。对于困难家庭
中丧失劳动能力且单独立户的成
年重度残疾人，可单独进行申请，
符合条件的纳入保障范围。

对于既要“救难”又要“救急”
的特困家庭，现在要求建立特困

家庭救助绿色通道。在办理低保、
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救助待遇
时,直接由乡镇(街道)受理核实，
按照“随时受理、即时办理、及时救
助”的要求，压缩办理时间，困难群
众提出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
救助；特殊情况下，市、县(市、区)
民政部门可直接受理，直接组织
入户调查，加快认定审批速度，切
实提高救助时效。

对因天灾人祸、患重大疾病
急需住院却无支付能力的特困

家庭，由县级民政部门现场确认
后，直接给予临时救助，然后按
规定补办手续。对乡镇(街道)交
通条件不便的特困家庭，民政工
作人员要上门办理，送钱到户。

统筹整合临时救助、医疗救
助资金，设立特困家庭应急临时
救助基金，市财政每年安排100
万元，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
设立，主要用于在重大疾病、天
灾人祸等特殊情况下，病人挽救
生命、急需资金的特困家庭。

今年，济宁市提高了医疗救
助资金县级筹集标准，县级预算
由城乡人口每人每年1 . 5—3元的
标准提高到2 . 5—5元，白血病等

“支出型”特困家庭纳入低保范
围，特困家庭提出申请后10个工
作日内完成救助。这些救助措施
的实施，给济宁特困群体提供了
新的生活保障。

特困老人入住社会福利院 (资
料图)。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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